臺北市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實施辦法
一、宗　　旨：本市為發展全民體育運動，增進身心障礙市民身心健康，提高運動技術水準，特舉辦本活動。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北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體育處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六、舉辦日期：中華民國99年11月7日（星期日）。
七、舉辦地點：臺北市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八、選手參賽資格：
(一)肢障、聽障、視障及智障類選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設籍臺北市者。
(二)凡多重障礙者，由參賽者依其障礙類別擇一參加。
(三)年齡規定：依各競賽種類規定，並訂定於各該競賽種類規程內。(各項競賽足歲年齡認定以比賽前一天為標準)

(四)凡未滿20歲之選手，應取得監護人之同意，並切結保證選手身心條件適宜參加「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者。
九、競賽規則及辦法：
（一）採用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審定之最新殘障競賽規則。
（二）本比賽採電動計時。

（三）參賽限制：為考量選手健康及體力，每人至多可報名4項。
十、競賽秩序：
(一)各種運動秩序，由競賽裁判組按各種運動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比賽制度，訂於各該競賽種類規程中。
(三)各競賽種類(項)得由競賽組視實際需要得併項比賽，但成績分列。
(四)選手參賽所需之服裝、餐點、飲水等，均由參賽選手負責，不得要求大會提供。
十一、參賽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9年10月22日（星期五）中午12時截止，逾期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方式： 

1.請選手於本處網頁（網址：http://www.tms.taipei.gov.tw）下載並填寫報名表，電子郵寄至：tms_lisama@taipei.mail.gov.tw。
2.完成電子郵件報名後，請選手將報名表連同下列證件，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體育處辦理報名：
（1）報名表（附表1）
（2）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正反面）

（3）未成年選手請填寫監護人同意書（附表1）。
報名連絡處：臺北市體育處，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連絡人馬維清，電話：25702330轉127。

     3.本活動免收報名費。

4.本活動採網路及書面報名，內容倘有不同則以書面報名表為準。

5.報名表請務必詳列選手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聯絡地址、電話，並填寫過去參賽成績參考值，若填寫資料或所附證件不齊全，或者是填寫參賽項目為5項（以上），則本處不受理報名並取消其參賽資格。
6.大會保有是否接受報名之權力。
（三）領隊會議：
領隊會議於99年11月4日（星期四）上午9時在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舉行（不另發函通知），並於99年11月5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公告賽程於臺北市體育處網頁，參加選手不得異議。
（四）報到時間及地點：
1. 99年11月7日（星期日）上午7時至7時30分於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2樓中庭辦理報到手續，7時50分進行裁判說明， 8時整開始比賽，逾時不予受理。
2.本活動不製發選手證，請選手報到及檢錄時務必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分證，否則不能參賽。

（五）本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將以郵寄方式發給運動員參賽成績證明（視障組參賽成績證明附點字）。
十二、申訴：
（一） 比賽爭議：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發生本規則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以判決為終決。
（二） 申訴應以書面方式在該項比賽後30分鐘內，向裁判長正式提出，否則概不受理。書面申訴將交由裁判會議處理，並以其判決為終決。
（三）活動進行中，參賽選手、教練及家長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裁判有權不予回應。

（四）活動進行中，參賽選手、教練及家長不得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如經由大會工作人員、裁判當場勸導無效，得取消該選手之參賽資格，並將相關滋事人員驅離競賽場地。
十三、附則： 
（一）選手應穿著整齊比賽服裝並隨身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分證，否則不得參賽。

（二）各競賽種類得由大會競賽組，視報名人數併項比賽，倘無人報名時得取消該項比賽。
（三）本次比賽不進行體位鑑定，倘選手報名時提供9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體位鑑定證明或國際身心障礙永久體位分級卡影本者，得於參賽證明註記體位鑑定等級。
（四）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參賽者，經查屬實即取消其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臺北市體育處得拒絕選手報名「臺北市100年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
（五）本次比賽後將發給運動員參賽成績證明。
（六）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臺北市體育處修正後公布實施，公布網址：http://www.tms.taipei.gov.tw。

本規程經臺北市體育處核定後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報名表
	選手姓名
	
	性  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戶籍地址
	臺北市

	緊急聯絡人
	
	公：
宅：
	手機：

	障礙類別
	□肢體障礙   □視覺障礙   □智能障礙   □聽覺障礙  

	參賽項目及過去參賽成績參考值
	□50M自由式

     分     秒
	□100M自由式

     分     秒
	□200M自由式

     分     秒
	· 400M自由式

     分     秒

	
	□50M仰式

     分     秒
	· 100M仰式

     分     秒
	□50M蝶式

     分     秒
	· 100M蝶式

     分     秒

	
	□50M蛙式

     分     秒
	· 100M蛙式

     分     秒
	□150M混合式

     分     秒
	· 200M混合式

     分     秒


· 附註：
1. 敬請用正楷書寫並請詳填各項資料，以便辦理保險。

2. 請提供過去參賽成績參考值，作為賽程安排參考。
3. 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參賽者，經查屬實即取消其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臺北市體育處得拒絕選手報名「臺北市100年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
本人已瞭解所參加活動之風險並切結保證個人身心條件適宜參加「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特此具結。 

此致本次賽會主辦單位

報名選手：
                     親簽於    年    月    日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女              參加「臺北市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並服從裁判判決及大會秩序，特此同意。
監護人（父）：
親簽於    年    月    日
（母）：

臺北市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選手申訴書

	申訴者
姓  名
	
	申訴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

簽  名
	
	受理

申訴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事項
	

	申訴結果
	· 申訴有理，理由：

· 申訴無理，理由：

	裁判會議 判  決
	裁判簽名：


裁判長：                （簽章）

臺北市99年身心障礙游泳賽選手參賽備忘錄
（一）報到時間：99年11月7日（星期日）上午7時至7時30分

（二）報到地點：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2樓中庭
（三）裁判說明時間：上午7時50分

（四）賽程開始時間：上午8時整
（五）選手應穿著整齊比賽服裝並隨身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分證，否則不得參賽。

（六）各競賽種類得由大會競賽組，視報名人數併項比賽，倘無人報名時得取消該項比賽。
（七）本次比賽不進行體位鑑定，倘選手報名時提供9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體位鑑定證明或國際身心障礙永久體位分級卡影本者，得於參賽證明註記體位鑑定等級。
（八）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參賽者，經查屬實即取消其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臺北市體育處得拒絕選手報名「臺北市100年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
（九）本次比賽後將發給運動員參賽成績證明。
（十） 比賽爭議：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發生本規則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以判決為終決。
（十一） 申訴應以書面方式在該項比賽後30分鐘內，向裁判長正式提出，否則概不受理。書面申訴將交由裁判會議處理，並以其判決為終決。
（十二）活動進行中，參賽選手、教練及家長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裁判有權不予回應。

（十三）活動進行中，參賽選手、教練及家長不得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如經由大會工作人員、裁判當場勸導無效，得取消該選手之參賽資格，並將相關滋事人員驅離競賽場地。






